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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

【2020】1号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和保险公司”）

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

等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对手和内容

1.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

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南方电

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电网财产一切保险、电

网机器损坏保险、电厂财产一切保险、电厂机器损坏保险、

财产一切险、电网资产运行损失财产保险、供电责任保险、

公众责任保险、电梯责任保险、充电桩（站）充电安全责任

保险、建筑工程一切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个人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交易合同信用保险、

无人机综合保险、飞机保险等，上述各公司对员工人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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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产风险进行了投保，本次交易之保险合同于2020年1月1

日起生效，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本次关联交易于2019年

12月31日完成，交易方式为协商达成，交易信息参见下表。

交易对手
交易金额

（万元）
交易标的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1,070.42 保险合同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1,036.75 保险合同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5,921.84 保险合同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13,767.57 保险合同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压输电公司
8,480.81 保险合同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 3,319.59 保险合同

2.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鼎和保险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和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均属于以股权关系为基

础的关联方；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为同

一母公司下属的分公司或子公司。

（2）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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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134058253）是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云南省域电网运营和交易的主体，承担西电东送和向越南、

老挝送电的任务，是云南省实施“西电东送”“云电外送”

和培育电力支柱产业的重要企业。公司注册资金173.8055亿

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02515L）是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下属单位109个，公司注册资金62.8624亿元，企业性质为有

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2012455146）是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对海南电网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统一管

理”。公司注册资金22.6895亿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

深 圳 供 电 局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589179428T）是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深圳地区电网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负责深圳市的

电力供应与服务。公司注册资金85.5724亿元，企业性质为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000719289001F）是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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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超高压公司所辖西电东送主网架覆盖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分支机构分布在广州，广西南宁、

柳州、梧州、百色，云南昆明、曲靖、大理，贵州贵阳、兴

义，海南海口等11个地区。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516M974G）是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主要经营调峰调频发电业务，统一运营、管理和建设南

方电网区域内的调峰调频电厂。公司注册资金76亿元，企业

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1.定价政策

鼎和保险公司对关联方客户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依照公司向中国银保监会报备的保险条款和费率，

依据投保资产的不同风险属性和投保方式，投保人员的不同

工作类型和保障计划，按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定

价，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2.定价依据

以同时期市场上同类保障的定价水平参考，本次关联

交易价格由双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行业惯例，综合考虑鼎

和保险公司的运营及管理成本，结合考虑影响定价的各类风

险因子，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定价。

三、关联交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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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

司等为我公司同一母公司下属单位，是管理云南、贵州、海

南等省域电网的企业法人，直接管理下辖的各地市的输电、

变电、配电资产和所属员工。各电网公司资产分布地理区域

广泛，员工的作业内容复杂多样，资产和人员均会面临各类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可能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为补

偿和缓解发生灾害或事故时的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电网

公司为各类资产和所属员工进行投保，鼎和保险公司经过充

分调研和了解电网公司的投保需求，设计了保险方案并与各

电网公司达成一致，为电网公司各类资产的建设、运营风险

和员工的意外伤害风险提供了充分有效的保障。

四、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

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鼎和保险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

电公司、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等签订关联交易统

一协议范围，该协议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签署并生效，有

效期为三年。

五、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保费收入预计占鼎和保险公司2020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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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收入的16.12%，本次交易标的业务品质预期将较为良好，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做出一定的正向贡献。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郝演苏、萧松华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电力保险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升

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业务效益。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


